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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
法律顾问聘请合同书
                         知律顾字[2010]        号
聘请方：                                （下称甲方）

受聘方：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              （下称乙方）
甲方因业务需要，特聘请乙方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下列条款，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乙方同意指派甲方选聘的律师                 等  人担任甲方的法律顾问。甲方指定专人        配合乙方工作,联系电话：             。
第二条 乙方律师担任甲方法律顾问的时间为  年，时间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第三条 法律顾问的工作范围和职责：
1、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问，提供法律建议。
2、合同审查：审查经济合同，提供修改意见。
3、参与决策：针对甲方重大决策，提出法律上的依据，解决法律上的难题。
4、对外发函：以甲方法律顾问的名义发出催款、催办或其它对外交涉性律师信函。
5、发表声明：以甲方法律顾问的身份授权声明，公开陈述甲方立场或某种真相，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
6、内部协助：对甲方内部规章的制定及职工的法律培训等提供协助，配合甲方运用法律手段加强企业管理。
7、协助或代理甲方参与合资、合作、投融资、股票上市、股权转让、资产重组、企业改制及其它重大国际国内经贸活动。
8、为甲方办理仲载、诉讼事项，为甲方重大经济法律事务出具法律意见书，进行法律事务见证。
9、法律顾问对甲方交办的法律事务，承担保密义务。
10、其它事项：
第四条 对甲方要求办理的法律事务，如无特殊情况，法律顾问保证优先予以办理。
第五条 法律顾问受甲方委托或协助甲方办理法律事务时，甲方应支付乙方处理文件必须的费用以及深圳市内交通费用和市外出差的交通、住宿、旅差补助等办事所需费用。
第六条 参照律师收费相关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顾问费人民币        元，支付方式和支付时间为：                               

 注：1 若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则乙方已收取的顾问费不予退还，且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将到期未付的顾问费和未到期的顾问费提前一并全部立即支付给乙方。
    2，所有款项必须交付乙方财务统一收取，否则乙方概不承担相应责任。
     3, 乙方收款账号：

户  名：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 
       账  号：4420 1566 4000 5640 8003
       开户行：建设银行深圳市中心区支行
第七条 如发生第三条第一款第7、8项规定的法律事务时，甲方应同乙方另签委托代理合同，并向其法律顾问出具授权委托书；同时，甲方须另行支付乙方律师费，乙方则按同类收费标准的        给予优惠。
第八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约之日起生效，非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解除本合同。
第九条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另行协议解决。
甲  方：                           乙  方：
负责人：                           负责人：
经办人：                           经办人：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